
被罷免人第11屆立法委員（臺中市第5選舉區）黃健豪提出之答辯書如下：
為廖金漳提出罷免本人第11屆立法委員職務一案，茲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84條之規定，提出答辯如下：
（一）前言：

本人自擔任立法委員以來，對於社會不公不義勇敢發聲；對於地方發展

不遺餘力；對於國家預算深刻監督，無時無刻均兢兢業業，面對選民的託付，

本人無一刻鬆懈。本人深知民意所託，不容抹黑與誤解，遂針對罷免團體之不

實指控，提出本答辯書，以昭公信。

（二）任內表現與政績成果總覽

本人就任一年多來，已歷經近三個完整會期，期間展現積極問政與實質

貢獻，具體成果如下：

1.法律提案方面：
◆共提出法律修正案264案（含共同提案），臨時提案27案。

2.政策倡議與溝通：
◆舉辦記者會及公聽會共21場，主動傾聽民意並推動議題。

3.地方建設爭取成果：
◆爭取交通建設核定預算22億元。
◆爭取教育硬體建設預算2.6億元。
◆爭取基礎設施改善預算4.2億元。
◆爭取捷運橘線可行性研究於113年7月2日通過交通部審查。
◆爭取捷運紅線114年4月21日提早啟動可行性研究。

（三）本人提案經三讀通過之修法條文：

1.率先提案針對使用假車牌行為加重處罰：
此案在本人推動下引發高度重視，交通部其後也提出行政院版修法，

最終順利於114年5月9日三讀通過，改善長期亂象，保障用路人安全。
(1)過往針對假車牌（偽造、變造或冒領車牌等）違規行為，僅處最高新
臺幣1萬8千元罰鍰，導致違法者繳完罰款後便再次上網購買假車牌
重新上路，違法成本極低，無法嚇阻。部分人甚至是因重大違規遭

吊扣或吊銷車牌者，卻仍以假牌照重新上路，等同無視交通處罰機

制，讓原本不適任的駕駛繼續危害他人交通安全。此外，假車牌若與

現有真實車牌重複，導致無辜車主頻頻收到罰單、疲於奔命申訴，嚴

重干擾社會秩序。

(2)為此，本人率先提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法草案，明確提高
違規處罰強度，將使用假車牌之罰鍰上限由1萬8千元提高至3萬6千
元，並針對汽車所有人處以最高加倍罰鍰，達7萬2千元。若偽造或
變造他人車牌，更可直接沒入該車輛，剝奪不法工具，以重罰嚇阻。

這項修法已在朝野支持下三讀通過，未來將有效提升執法效能，遏

止違規橫行，回應社會對交通秩序與公共安全的高度期待。

2.率先提案加重虐童刑度：
近年陸續發生多起震驚社會的重大兒虐案件，本人於上任後即刻啟

動修法行動，針對對未滿七歲兒童施以凌虐之情節，增訂加重其刑至法

定刑之二分之一，該條文已於113年7月16日順利三讀通過。
(1)根據統計，過去五年內重大兒虐致死人數分別為108年23人、109年

22人、110年23人、111年13人、112年22人，且受害者中年齡在六歲
以下者高達九成，情況令人痛心。為防止憾事重演並回應社會期待，

本人於113年4月19日率先提出加重虐童刑度之修法草案，積極推動
相關條文進入立法程序。

(2)此次修法不僅加重刑度，也釋出明確立場：社會對於兒虐零容忍。透
過立法手段強化對幼童之法律保障，期能有效提升嚇阻力，讓潛在

施虐者不敢輕舉妄動。本人將持續關注兒少權益保障，並透過制度

改革，讓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更安全的環境中成長。

3.提案修正刑法提高詐欺犯罪刑度：
本案目的在於補強現行量刑偏輕、實務落差過大的問題，回應社會

對司法改革之期待，本案後併案至新修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並

於113年7月12日三讀通過：
(1)根據法務部統計，106年至110年間詐欺罪有罪判決中，近四成僅判
六個月以下刑期、兩成判拘役、僅0.5%判處三年以上徒刑。雖現行
加重詐欺罪最高可判七年，但實際上多數刑期輕微，與民眾對於嚴

懲詐騙的期待落差極大。檢警歷經長時間蒐證、偵辦，卻常見法院

輕判，讓辦案人員心灰意冷，也難以產生應有的威嚇效果。因此本人

提出修法，將重大詐騙行為之刑度調整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真正

落實「罪刑相當」原則，為受害者爭回公道，並強化對犯罪的遏阻

力道。

(2)此外，參考國際立法例可知，嚴懲詐欺行為已為多數先進國家共識。
韓國、日本皆規定詐欺罪最重可處十年徒刑，德國亦針對情節重大

者設有六個月至十年不等的量刑區間。相比之下，我國長期以來對

詐欺犯罪過於寬容，亟待修正調整。此修法主張，並非單純訴諸重

罰，而是回應實務長期觀察與民意訴求，從制度面強化刑責結構，

讓法律不再失靈，讓人民重拾對司法的信任。

4.提案《電信管理法》納管第二類電信：
修正條文明定「第二類電信業者」如提供用戶接取網路的IASP業者，

及經營虛擬行動網路的MVNO業者，皆須向主管機關NCC登記為電信事
業，以補現行法制漏洞，該修正案已於114年6月17日三讀通過：
(1)自民國109年《電信法》廢止改由《電信管理法》取代後，第二類電
信不再納管，原為鼓勵創新，卻反成詐騙集團漏洞。根據地檢署統

計，電信詐欺案件自《電信法》落日後明顯攀升，112年高達22萬件，
顯示法制鬆綁與詐騙案件激增高度相關。此次修法不僅回應社會關

切，也讓未依法登記者可處10萬至100萬元罰鍰，並限期改正。
(2)本人自擔任立委以來持續推動打詐立法，堅持「該納管的就應納管」，
這不只是我對選民的承諾，更是政府應有的責任。期盼修法後有效

遏止第二類電信被詐騙集團濫用的亂象，從根本保護國人財產安全。

5.推動《紀念日與節日實施條例》三讀通過，真正「還假於民」，守住 
  勞工最後一道防線，已於114年5月9日三讀通過。

(1)本人自上任以來，始終堅守與人民站在一起。年初便與勞工團體一同
走上街頭，訴求「還假於民」。我國114年度年總工時高達2,030小時，
全球排名第五、亞洲第二，長年被譏為「過勞之島」，基層勞工喘不

過氣，社會早已積怨甚深。面對這樣的結構性不公，作為民意代表，

我不可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2)民進黨政府執政期間，以一紙命令刪除七天國定假日，犧牲的是千千
萬萬基層勞工最基本的休息權利。多年來，勞團與民間不斷發聲，

卻始終未獲回應。本人上任後旋即提出《紀念日與節日實施條例》

草案，主張將被砍的七天假日制度化還給勞工，並於114年5月9日三
讀通過，具體落實「還假於民」，終結長期勞權倒退的荒謬政策。

(3)這不僅是一次修法，更是一次制度的修正與社會的轉向。立法院不是
只為建設拿錢的地方，還應是守住社會公義與勞動尊嚴的最後堡壘。

罷免團體對這項立法改革選擇性忽視、避而不談，難道不是對勞工的

不敬？若連「為人民爭回被剝奪的休假權利」都能成為被罷免的理由，

那台灣社會恐怕連基本的公理正義都將岌岌可危。

6.提出《財政收支劃分法》（以下簡稱財劃法）修正條文，旨在改善長期
以來中央地方分配不均問題，該修正案已於114年12月20日三讀通過。

（四）持續關注且推動中修法：

1.支持婚育家庭：率先提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原6個月延長發放至12個月（
勞工部分《就業保險法》；公教人員部分：《公教人員保險法》）

(1)少子化是台灣最迫切的國安議題之一，許多年輕家庭不敢生、不能養，
最大的障礙來自於育兒階段的經濟壓力與職涯中斷風險。若能提供更

長期、更穩定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僅能減輕新手父母的育兒負擔，

更能讓他們安心照顧孩子，不必在職場與家庭之間痛苦拉扯。這不只

是福利，更是對家庭的支持、對國家未來的投資。

(2)本人早在113年6月，即率先提出修正《就業保險法》與《公教人員保
險法》，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從現行最長6個月延長至12個月，涵蓋孩
子最需要陪伴的黃金時期。相較之下，勞動部至今仍僅在「研議」將

津貼延長為7個月，且僅多一個月，時程尚未明朗，力道也顯得保守
吝嗇，明顯無法回應民眾對婚育支持的實際需求。

(3)我們的修法不僅提出得早，且更符合現實需求，充分考量年輕家庭在
育兒階段所面臨的挑戰。這不僅是社會福利的提升，更是支持家庭、

促進生育政策有效落實的關鍵措施。與此同時，勞動部目前規劃的修

法方案，不僅進度較慢，增加幅度也明顯不足，未能充分回應民眾期

盼。作為立法委員，我將持續推動相關政策，確保年輕家庭獲得實質

幫助，讓社會福利制度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

2.提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適度公開加害者資訊，防止他人二度受害：
(1)由於部分性侵害案件之加害人竟得以於媒體報導中匿名，引發社會高
度不滿與焦慮。現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6條雖名為保障被害人
隱私，實務上卻成為媒體不敢揭露加害人資訊的法源依據，使加害者

得以潛伏於社區，潛在受害者毫無警覺，形成明顯制度漏洞。本人因

此提案修法，增訂例外條款，明定為維護公共利益或警示潛在受害者

時，媒體得適度揭露加害人資訊，不受原有匿名規定限制，補足現行

法制的不足。

(2)此外，本同步修正第29條與第52條，要求主管機關評估性侵害加害人
再犯風險並分級，對於最高風險者，由警察機關公開其姓名、照片等

個資，讓社區能及早防備。此設計參考國際作法，強化社會預警功能，

真正落實「預防重於治療」，讓資訊揭露不再只是懲罰手段，而是保

護下一位受害者的重要防線。

(3)本案的推動，不僅回應社會期待，更展現我們守護婦幼、強化社區安
全的決心。資訊揭露與隱私保障並非對立，而是要在保護被害人的同

時，阻斷再犯風險，讓民眾得以安心生活。

3.提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酒駕沒入車輛及無照駕駛沒入車輛：
(1)根據警政署統計，近五年無照駕駛肇事案件與死傷人數皆呈上升趨勢，

112年高達55,492件，造成763人死亡、78,885人受傷，遠高於酒駕所
致死傷。而酒駕案件自108年修法加重處罰後，案件數與死傷人數皆
明顯下降，顯示「提高罰則、嚴格執法」確實有效。反觀無照駕駛目

前罰則過輕，執法力道不足，等同於讓無證駕駛人肆意上路，威脅所

有用路人生命安全，實有立即修法強化之必要。

(2)本人提出修正條文，除大幅提高無照駕駛罰鍰金額至6萬至20萬元，並
同時修正酒駕處分標準，明定無照駕駛者及酒駕者車輛直接沒入，杜

絕車主放任、共犯式提供車輛之行為。此舉亦參考韓國、日本、新加

坡等國重罰無照駕駛之立法例，落實「人命至上」之精神，強化制度

嚇阻力，向無照駕駛亂象全面宣戰。

4.提案修正《兵役法》，堵住逃兵除役漏洞，捍衛兵役制度公平性：
(1)現行《兵役法》雖規定役齡男子於年滿三十六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
役，但對於逃避兵役義務者，卻同樣適用該除役規定，導致只要成功

規避查緝至36歲，即可不須服役、直接除役，僅負刑事責任而免除兵
役義務。此制度漏洞，讓「逃兵是否還要服役」竟然取決於被查獲的

時間點，明顯違背憲法第20條所保障的「服兵役為人民應盡之義務」，
也嚴重損害兵役制度的公平性。

(2)實務上，對於尚未屆滿役齡上限的逃兵，仍會依法補行徵集服役；但
若查獲時年齡已滿36歲，即無須補服兵役，形同變相鼓勵以拖待過、
規避國防義務。現行法律雖有《妨害兵役治罪條例》處罰逃避兵役之

規定，惟若不補足服役義務，實質上仍難維持兵役制度的正當性與嚇

阻力。本人因此提案修法，明定逃避服役者不得因年滿36歲而當然除
役，確保全民服兵役的義務一致性，並恢復制度的公平與正義。

（五）罷免理由書所述多所失實，並混淆政策差異與失職行為，爰說明如下：

1.罷免理由無具體事證且充滿偏頗與臆測：
(1)政策立場之不同，不等同於失職或不適任：罷免理由所列多項內容，
實為正常民主社會中政見與政策上的分歧，如對兩岸條例、入籍年限、
監督預算與修訂法令等議題，皆屬合法範疇之政策討論，並不構成違

法或失職行為。

(2)論述均為臆測缺乏邏輯論證：罷免書內容多為假設性語句，如「可能
被滲透」、「可能損害國防」、「或引發社會不穩定」等，缺乏具體

事實或資料佐證，為個人臆測與想像的論述，難以成立罷免正當理由。

(3)未有具體民意佐證：罷免書中屢以「不符民意、欺騙選民」作為論述，
卻不見民調或佐證數據，應為個人的立場與主張，無法證明代表多數

選民之聲音。

(4)情緒語言與不當人身攻擊：罷免書中用語如「國防破口」、「主權
讓步」、「資訊洩漏」、「社會分裂」等，均屬情緒性措辭，無助於

理性政策討論，只為影響選民認知、誤解與恐慌。還有不當人身攻擊，

對本人「誠信問題」、「收割政績」、「阻礙發展」等指控，均未提

供客觀證據，明顯為個人攻擊或主觀臆測，不符合公正評議標準。

(5)任內具體政績與作為均公開公評：本人依法行使職權，問政過程公開
透明，持續接受媒體與選民監督，並辦理多場地方說明會，針對多數

民眾關心議題如兒少權益、反制詐騙、七天國假、保障婦幼社福制度

等皆有明確立場與積極參與，不容因政治對立為由抹煞努力。

2.針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修法部分：
(1)兩岸條例第29條修法為陳永康委員提案，本人為連署成案。該條文主
要為：將禁限制水域的劃設權責由國防部移至海洋委員會。此修法在

4月舉行之公聽會時，國防部及海委會對於何部會執掌僅為行政權分

配問題，均無堅持意見，孰料經綠營側翼抹紅後，執政黨立委、名嘴

均紛紛跳出來攻擊抹紅此修法。事實上，中央政府二次修正外離島禁

止、限制水空域管制範圍都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公告施行，而將外島

禁限水域執法由國防部改由海巡署執行，更是民進黨政府長期執行政

策。罷團抹黑、抹紅本人連署之修法目的無非僅為唱和謠言而未經獨

立思考判斷之舉。

(2)公告權的行政調整不是主權讓渡。權責機關的更動是行政效率與專業
分工的管理，不是國家主權歸屬的改變。該提案肇因於對岸船隻闖入

我禁限水域事件，後有海巡署在禁限水域有無執法權等討論。政府對

於金、馬與大陸之間海域的管理，是朝解除軍管，恢復平時海洋事務

管理的方向進行，在組織部署上，也從國防部逐漸轉移到海委會，因

此，由海委會負責，更是實質主權管轄的落實。

(3)海委會與國防部職責不同，修法並未排除國防部在危機時的主導角色。
真正有威脅情境下，國防部仍然可以依據相關法令接管與指揮，修法

並未剝奪國軍防衛權能。事實上海巡與國軍聯合勤務、情資共享，海

巡署已是站在第一線的第二海軍，也多次處理對岸船隻進犯事件，執

法彈性遠高於國軍。

(4)提議人說可能「削弱國防」、「安全風險增加」等語言，試圖製造國
安恐慌，但未提供具體風險評估依據，更沒有證據顯示大眾普遍反對

或強烈不滿的輿情，這純屬虛構威脅的預設，沒有實證基礎，民眾思

考後即可推翻此論述。更何況，本修法目前僅為提案完成狀態，連進

入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實質討論的階段都還未到，只因提案看法不同就

要被罷免，豈是民主運作方式？民主是多元，而非一言堂。

3.陸配入籍年限縮短修法指控更是張冠李戴：
(1)本人並未提案或連署《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修
正草案：罷團指謫本人支持中配六年改四年之提案純屬張冠李戴。連

提案、連署的人是誰都搞不清楚，還當作罷免理由，民眾不會認同。

(2)此外，罷團指稱縮短陸配入籍年限將增加醫療和社會福利負擔，更是
純粹的謠言與抹黑。衛福部國健署早已指出陸配參加健保制度需取得

台灣身分證，且其父母年滿70歲，才能申請來台定居滿半年後參加健
保，且每年有60個申請名額限制。難道每年多出60人參加健保就會拖
垮健保制度嗎？如果真的關心健保制度為何罷團不關注健保濫用、醫

護過勞問題？所謂「陸配衝擊國人健保」完全只是恐嚇以及歧視。

(3)該修法提案目前僅為一讀，尚未進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進行討論，連
民主的論述與辯駁都尚未進行，只因政策主張不同就要罷免，豈不是

成為一黨專制的獨裁政權？這絕非民主之福。

4.《離島建設條例》修法部分：
(1)該修法為離島地區立委提案，目的是希望解決離島大型公共建設工程
量少價高工期長，廠商不願進場的困境。而提案目前在立法院連一讀

成案都還沒有，更遑論後續的討論。

(2)我們認同國家安全優先，但在此前提下，如何解決離島居民的困境與
需求，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透過議事討論，政府可提出解決方案，

既能維護國安，又能改善離島居民生活，才是民主處理方式。而不是

國安大帽子扣下，不解決問題，只解決提問的人。

5.罷團所謂「收割政績」之指控，完全與事實不符，乃主觀臆測、無具體
根據之指摘：

(1)中央補助資源並非天上掉下，而是仰賴民意代表主動奔走、積極爭取。
本人身為台中北區與北屯區選出的立法委員，自當負起責任，向中央

爭取應有資源與建設，這本就是立委問政的核心職責。罷免團體對本

人努力爭取中央預算之作為大加撻伐，反而正好證明本人任內積極為

民發聲、爭取地方利益。此種批評，只是刻意抹煞問政努力，實屬本

末倒置。

(2)預算分配本為中央政府職權，不論藍綠白或無黨籍立委，皆肩負爭取
建設與改善民生之責，每會期都可見各黨派立委爭取政策、預算之政

績宣傳。若罷團主張此舉為「收割」，等於否定所有113位立委的努
力與正當角色，也否定全民對國會職責的基本認知。

(3)若罷團認為立委爭取資源會影響信任，那總統大選期間所有提出政策
牛肉的候選人，是否也該一併否定？甚至賴清德總統所提政見與福利

是否也成為指摘對象？這種推論顯然荒謬，反而暴露其邏輯混亂與對

民主制度的誤解。

(4)罷團並未具體指出何項政績為「收割他人努力」，卻一再宣稱此舉損
害信任、妨礙公平，實屬腦補與臆測。事實上，各地民代爭取中央補

助為既有制度安排，若分配不公，應檢討的是中央政府機制，而非地

方民意代表爭取資源的努力。反過來說，罷團此種以偏概全的指控，

才是真正撕裂社會、誤導視聽、破壞選民對制度信賴的根源。

6.支持《選罷法》提高罷免門檻部分：
(1)此次修法僅針對提案應附身分證影本，用於確認是否為本人同意，並
非是修改罷免成功與否的投票通過門檻。此為制度面改革建議，並未

限制既有罷免權行使，而是為強化選制穩定與防止濫用罷免。提議人

認為這違背民主原則、降低公職人員責任感，損害公眾利益，未免言

過其實。

(2)2021年陳柏惟罷免案通過後，民進黨多位立委表示，候選人當選的票
數和罷免票數有極大落差，應找出更合適、更務實的罷免制度，建立

一個民意授權與收回權力的平衡機制，依此論調調整門檻，不更應該

被提議人提案罷免嗎？當時卻未有這樣的言論，可見該項指控純屬政

黨偏見。

7.支持不合理刪除或凍結預算？
(1)預算審查為立法院之法定職權，目的在促進資源合理分配與政府效能
提升。預算凍結具附帶條件，要求政府說明或改善後可解凍，並非阻

礙公共建設，更是監督機制的一環。歷屆立法院不分藍綠政黨，均是

如此。

(2)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編列三兆一三二五億元，刪除一四三
九億元後，最後核定二兆九八八六億元，比去年總預算增加一三六

八億元，明明是史上最高總預算，哪來削弱政府職能？哪來阻礙基

礎建設？這些不實指控均沒有實際的證據，都是以「可能」作為理

由。

(3)114年民進黨政府的總預算，其中媒體宣傳費14.9億，跟去年相比，足
足增加了5.9億，漲幅高達65%，這樣的暴增，顯然不合理。而且這
些媒宣費過去幾年，過度集中在某些特定媒體，媒宣費成為民進黨政

府洗腦的金庫，多餘的部分刪除，難道不對嗎？！至於其他針對各部

會的指控，事後均已遭澄清為造謠。提議人的「可能」，均為「不可

能」。

8.支持《財劃法》修正案：
(1)台中市政府已說明，財劃法三讀後，市府原本統籌分配稅款約446億

元，根據試算版本可增加到約708億元，增幅約58.8%，排名第三，
將有助於挹注財源。提議人所稱導致各方面發生負面影響，對公共建

設與民生有影響，已可證實為錯誤謠言。

(2)歷經25年未修法，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在2024.12.20三讀通過，依財
政部試算版本，地方政府的統籌分配稅款，將從4,676億提升至8,429
億，增加3,753億。約只佔中央政府總預算的12％，統籌分配稅提升
至8,429億，約只佔中央政府總預算27%。實務上，對全國性政務推
動毫無影響，唯一影響的是分配的權力，由大量的計畫型補助，轉變

為法定支出，才是對地方民生經濟確實的保障。

(3)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除了借錢舉債，大致上可以分為地方稅、規費罰
單、營業事業及財產收入、統籌分配稅、一般型補助、計畫型補助。

以台中市政府113年預算收入為例，扣除舉債，地方自籌佔46%：地
方稅29%、規費及罰單8%、營業事業及財產收入10%；仰賴中央補助
佔54%：分別是統籌分配23%、一般型補助8%、計畫型補助23%。換
句話說，台中市政府每年大約2000億的預算，本來就有大筆的資金是
來自於中央政府的挹注。這個說法，其實完全跟民進黨政府、賴清德

總統的說法一樣，就是中央政府會透過各項補助，來協助地方政府財

政健全。

(4)以許多家長關心的學校建設或育兒津貼為例，除了市府出錢之外，有
很大一部分都是跟中央「爭取」經費，但統籌分配稅款提升後，這筆

經費就不需要再額外爭取，可直接由市庫支應。另外以地方建設為例，

擔任市議員時期我們確實經常跟市府爭取交通建設道路改善，現在擔

任立法委員，也有很大一筆經費來自交通部或內政部的建設經費，同

樣用於地方各項大小建設。113年中央補助最大宗還是在學校建設的
167億、育兒津貼約20億、包租代管及租金補貼約4.3億、基礎建設3.8
億、TPASS 4億、長照據點2.4億、捷運2億。上述這些多是計畫型補助，
依據當年度中央的計畫分配，浮動較大，如果這筆經費直接編列在統

籌分配稅款裡，我們台中市民的權益不只未受影響，反而還獲得保障。

(5)所以從總額來看，現行的所有地方建設、社會福利、教育經費，無論
是採用新版還是舊版，都沒有超支的問題。更不可能影響國防經費，

那自始至終都是不同的預算。因此也不存在提議人所提出的那些負面

「可能」。事實勝於雄辯！台中捷運藍線已於6月26日正式動工，證
實不會有提議人所言，可能會延期或取消。

(6)針對罷免團體批評本人支持修法之指控，其論點充滿臆測與假設，僅
提出若干財劃法修正後「可能」發生之情境，卻未正視其制度性重要

性。財劃法已逾25年未曾修正，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歷年來
不僅為朝野共識，更獲得財政及地方治理相關學界、實務界普遍認同。

此舉有助於中央釋出更多財源，強化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實踐地方

自治理念。過往因各縣市對分配公式歧見難以整合，導致修法遲滯；

如今能在本屆國會成功推動通過，實屬民主重大進展。

(7)倘若罷免團體反對修法，究竟是認為修法將導致影響地方公共建設與
社福支出？抑或是單純不滿台中市分配金額低於台北市、六都僅列第

四？若屬前者，其實正好反映對現行制度的誤解。過去教育、社福、

公共建設所需經費，地方高度仰賴中央補助，然而補助款具有高度政

治操作空間，今年行政院刪減一般性補助款所引發的爭議即是一例。

財劃法修正後，這些經費將不再仰賴中央「恩賜式」的撥補，而是透

過制度化的分配機制，直接回歸地方政府，提升預算穩定性與政策自

主性，有助於地方量身打造更符合在地需求的教育與社福政策；若屬

後者，則顯示罷免團體實則認同應擴大統籌分配款規模，只是對個別

分配結果感到不滿。然而，單純對分配結果不滿，無法構成正當的罷

免理由。

9.支持簽署兩岸和平協議？
(1)首先，本人再次澄清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這完全是斷章取義，欲加
之罪。這是選舉期間對手的抹黑手段，已經證實是假的，也在選舉時

為民意檢驗過，如今又再次以這為罷免藉口，只能說造謠一張嘴，闢

謠跑斷嘴。

(2)當初提及和平協議，前提是指前總統蔡英文要簽和平協議前要推公投，
立法院本來對於任何協議就有審查權，涉及憲法層次才會公投，這都

是憲法基本的內容，本人僅重述中華民國憲法，卻遭到有心人士移花

接木，惡意栽贓。

10.支持取消TikTok管制？
(1)又是另一篇移花接木的造謠！本人從未支持取消公部門禁止使用

TikTok，而是表示國民黨的委員們沒有特別支持或反對Tiktok的共識，
然均認為政府應該要保障言論自由，而非管制平台。

(2)當初媒體訪問時，我表示只要沒有國安疑慮，就應該保障各個平台自
由競爭空間。像Facebook和YouTube這樣的平台上也充斥著假訊息和
詐騙內容，但我們並不會因此而禁止它們，應該追究的是那些利用平

台進行不當行為的內容製作者。

(3)提議人用「可能」做推論，成為罷免我的理由，試問我能決定是否要
管制嗎？還是如今只能有一言堂的論述，連平台是否有言論自由的討

論空間都不能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事實不能被栽贓造假，選

民自能分辨。

11.支持《憲訴法》修正案
(1)2024年9月，大法官宣告死刑仍然合憲，但僅適用於「最嚴重犯罪類
型」，等同「實質廢死」，與台灣主流民意不相符。在「釋憲廢死」

的大背景下，釋憲變相成為政治工具、造法部門，持續打擊司法中立

的公信力，當憲法判決認為最嚴重之罪需要一致決才得以死刑，更說

明憲法法庭的判決不應該只由少數人決定。因此，透過修法加嚴會議

與判決的門檻，成為獨立的、很謹慎的、平衡的憲法法院。

(2)大法官的提名權依然在總統，在野黨無意也無能癱瘓憲法法庭，只要
總統廣納各界中性的人選，擇賢擇優，民意自然認同，不會有癱瘓憲

法法庭的疑慮。

（六）結語：

本人始終相信，民主社會的進步，建立在理性討論與事實基礎之上。

罷免制度本應作為監督公職的最後手段，而非被少數人操弄、作為製

造對立的工具。對於罷免團體所提出的指控，多為失真誤解甚至蓄意

扭曲，無助於公共討論，更傷害民主本質。

本人自就任以來，始終以選民託付為念，兢兢業業推動法案、監督預

算、爭取地方建設與資源。相關問政成果，公開透明，經得起檢驗。

面對攻擊，我選擇以行動與成績回應；面對誤解，我選擇以理性與事

實澄清。

期盼社會大眾能以客觀角度審視本案，也期待我們共同守護民主制度

的良善初衷。本人將持續以專業與責任感，堅定履行民意代表的職責，

不懼挑戰，不負所託。

提議人之領銜人廖金漳先生提出之罷免理由書如下：
提出罷免臺中市第五選區（北區、北屯區）第11屆立法委員——中國國民

黨黃健豪一案，茲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6條之規定，列舉罷免理由如下：
（一）前言

在民主社會中，人民擁有監督公職人員的權利，當其行為與選民的期待
相悖時，罷免是重要的工具。黃健豪先生自擔任公職以來，未能有效履行職責，
影響了人民的利益與福祉，甚至讓國防安全門戶大開，因此，我們發起了此次
罷免。
（二）支持淡化主權的《兩岸條例》修法
 ◆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

將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的公告權責由國防部改為海委會，可能
會淡化主權爭議，進而削弱臺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和主權聲明。這樣的改
變可能會被解讀為臺灣在主權問題上的退讓，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構
成威脅。
◆國防安全

國防部負責公告限制或禁止水域，能夠更有效地應對潛在的軍事威
脅。將這一權責轉移給海委會，可能會削弱臺灣在面對中國軍事挑釁時
的應對能力，增加國防安全風險。
◆民意反應

臺灣民眾普遍對這一修法提案沒有共識，這表明該提案有可能不符
合民意，但黃健豪仍依據國民黨的方向推行該提案，可能會引發社會不
穩定和民眾的不滿。

（三）支持中配入籍縮短年限
◆國家安全考量

縮短入籍年限可能會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由於兩岸關係的複
雜性，縮短年限可能會增加潛在的安全風險，特別是在情報和間諜活動
方面。

◆社會融合問題
6年的入籍年限有助於確保中國籍配偶有足夠的時間適應臺灣的社

會、文化和價值觀。縮短年限可能會導致社會融合不充分，增加社會矛
盾和摩擦。

◆經濟負擔
縮短入籍年限可能會增加政府在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方面的負擔。

這些新入籍的配偶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資源，甚至利用依親引入中國籍
親屬，增加公共資源的消耗；且中配的離婚率高，取得臺灣身份證後可
以離婚再結婚，繼續利用依親帶更多中國籍居民，持續增加對臺灣的經
濟造成壓力。
◆政策一致性

中配取得身分證的期限原本是8年，2009年在前總統馬英九主導下
縮短成6年，不宜再進一步減為4年。改變這一政策可能會引發其他國籍
配偶的不滿，要求同樣的待遇，進而影響政策的一致性和公平性。

◆民意反應
縮短入籍年限可能會引發部分臺灣民眾的不滿，認為政府在對待中

國籍配偶的政策上過於寬鬆，進而影響社會穩定和政府的公信力。
（四）支持《離島建設條例》修法草案引進中資

◆國防安全
1.軍事基地風險

離島地區往往是國防戰略的前沿。引進中資可能會導致軍事機密的
洩漏，增加敵對勢力獲取敏感軍事的風險，威脅國家安全。

2.基礎設施控制
中資企業可能會參與建設和控制離島的重要基礎設施，如港口、電

力和通信設施等，這些設施的控制權一旦落入外國手中，將對國防安全
構成重大威脅。
◆國土安全
1.主權與領土完整

引進中資可能被解讀為臺灣在主權問題上的讓步，導致外界誤解臺
灣在主權和領土問題上的立場，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構成威脅。

2.土地控制
中資企業可能會大規模購買和控制離島的土地資源，進而影響當地

的社會和經濟結構，甚至可能對國家領土的實際控制構成挑戰。
◆資訊安全
1.數據洩漏風險

中資企業可能會利用其在當地的業務活動，獲取和傳輸敏感和數據，
對臺灣的資訊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這些數據一旦被不當利用，將對國家
安全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害。

2.網絡安全威脅
中資企業參與離島的基礎設施建設，可能會在系統中植入惡意軟件

或後門，對臺灣的網絡安全構成潛在威脅，並有可能在關鍵時刻癱瘓當
地的網絡系統。
◆中資可投標
1. 國家安全風險

中資公司參與離島建設投標，可能會獲取大量的戰略性資訊，這些
對於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一旦這些資訊被外洩，將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
威脅。

2. 政治影響力擴大
中資企業進入臺灣市場，可能會通過經濟手段擴大對臺灣的政治影

響力，從而干涉臺灣內政和政策決策。
3. 市場競爭不公平

中資企業通常享有大量政府補貼，參與投標可能會對本地企業構成
不公平競爭，削弱本地企業的市場地位和競爭力。
◆中國勞工可來台
1.就業市場擠壓

大量中國勞工進入臺灣，可能會擠壓本地勞動市場，導致臺灣工人
的就業機會減少和工資水平下降。

2.社會文化影響
不同文化背景的勞工大量湧入，可能會導致社會文化的衝突和不和

諧，影響社會穩定。
3.治安問題

管理不善的情況下，大量外籍勞工的湧入可能會引發治安問題，增
加社會治理的難度。
◆貨船無視禁制區
1. 主權受損

允許貨船無視禁制區，會削弱臺灣對自身領土和海域的控制，損害
國家主權。

2. 環境污染
無視禁制區的貨船可能會對海洋環境造成污染，影響離島地區的生

態環境和居民健康。
3. 漁業資源破壞

貨船進入禁制區可能會對當地的漁業資源造成破壞，影響漁民生計
和海洋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
◆臺灣廠商得標能引入中國廠商及人員
1.國防安全隱患

臺灣廠商引入中國廠商及人員參與建設，可能會洩露敏感資訊和技
術，對國防安全構成威脅。

2.經濟依賴風險
依賴中國廠商及人員，可能會增加臺灣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削弱臺

灣的經濟自主性和韌性。
3.技術外流

中國廠商及人員的參與，可能會導致臺灣先進技術和知識的外流，
損害本地技術創新和競爭力。

（五）收割他人政績
◆誠信問題

黃健豪將中央政府的補助和前輩的政績當作自己的成就，這種行為
顯示出其誠信問題。公職人員應該誠實面對自己的工作成果，而不是將
他人的努力據為己有。這種行為不僅欺騙了選民，也損害了政府的公信
力。
◆缺乏實際貢獻

黃健豪的政績多數來自中央政府的補助或前輩的努力，這表明他在
任期內缺乏實際的貢獻。選民選擇公職人員是希望他們能夠為社區帶來
實質性的改變和進步，而不是僅僅依賴他人的成果來裝點門面。
◆資源分配不公

黃健豪將中央政府的補助當作自己的政績，這可能會導致資源分配
的不公。中央政府的補助應該公平地分配給所有需要的地區，而不是被
個別公職人員用來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

◆影響選民信任
黃健豪的行為可能會影響選民對政府和公職人員的信任。當選民  

發現他們的代表並沒有真正為他們的利益工作，而是依賴他人的成果來
提升自己，這會導致選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下降，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
◆阻礙未來發展

黃健豪的行為可能會阻礙未來的發展。當公職人員依賴他人的成果
來提升自己時，他們可能會忽視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這會導致社區的
發展停滯不前，影響未來的進步。

（六）支持《選罷法》提高罷免門檻：
◆民主權利的削弱

提高罷免門檻會限制公民行使罷免權的機會，削弱了民主監督的功
能。罷免是公民對公職人員進行監督和問責的重要手段，過高的門檻會
使這一權利變得難以實現，進而削弱了公民的民主權利。
◆降低公職人員的責任感

罷免門檻的提高可能會導致公職人員的責任感降低。當罷免變得困
難時，公職人員可能會變得不再那麼重視選民的意見和需求，進而影響
其施政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增加社會不滿

提高罷免門檻可能會引發社會不滿。當公職人員的行為不符合選民
期待時，選民無法通過罷免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問責，這可能會導致社會
矛盾加劇，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
◆違背民主原則

民主制度的核心在於公民的參與和監督。提高罷免門檻違背了這一
原則，限制了公民對公職人員的監督權，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基礎。
◆歷史經驗教訓

從歷史經驗來看，過高的罷免門檻往往會導致公職人員的腐敗和濫
權。當罷免變得困難時，公職人員可能會利用其職權進行不當行為，損
害公共利益。

（七）支持不合理刪除或凍結預算
◆影響公共服務質量

預算削減或凍結可能會對公共服務質量產生負面影響。公共機構依
賴穩定的資金運作來提供必要的服務，如教育、醫療、交通等。削減或凍
結預算會導致這些服務的質量下降，直接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
◆阻礙基礎設施建設

許多重要的基礎設施項目依賴於穩定的資金支持。刪除或凍結預算
會導致這些項目的延誤或停滯，進而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基礎設
施的缺乏還可能對居民的安全和生活質量造成威脅。
◆影響經濟發展

公共支出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之一。削減或凍結預算會減少政
府對經濟的投入，進而影響經濟增長和就業。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時
期，削減預算可能會加劇經濟困境，增加失業率。
◆削弱政府職能

政府需要穩定的資金支持來履行其職責。刪除或凍結預算會削弱政
府的運作能力，影響政府的決策效率和執行力。這可能導致公共政策的
實施受到阻礙，影響政府的治理效果和公信力。
◆影響長期規劃

預算削減或凍結會對政府的長期規劃和戰略部署產生負面影響。許
多長期項目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才能實現既定目標。預算的不穩定會
導致項目無法順利推進，影響國家的長遠發展。
◆增加管理成本

削減或凍結預算往往需要進行大量的重新評估和調整，這會增加管
理成本和複雜性。同時，也會增加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難度，影響行政
效率。

（八）支持《財劃法》修正案
雖然《財劃法》修正案旨在提升地方財政自主性，但臺中市民每人

獲配金額比台北市少了近二萬元，實際上可能會導致臺中市的各個方面
發生負面影響，特別是在公共建設和民生方面面臨更大的挑戰。

◆財政壓力增大
          臺中市需承擔更多公共建設和社會福利的開支，這將會導致預算分

      配時的財政壓力加大，影響其他重要項目的資金分配。
◆公共建設與發展料難持續

雖然地方政府將獲得更多統籌分配稅款，但可能出現補助減少的情
況，這將影響到公共設施建設的速度和質量，特別是一些大型項目如捷
運系統的延伸和新的基礎設施計劃。
◆教育與社會福利受影響

地方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預算會受到限制，這可能導致一些社會救
助項目和政策的削減，進而影響到弱勢群體的生活質量。
◆交通建設資金削減

臺中的捷運藍線工程受到修正案的影響，在預算分配上有更大的不
確定性，可能導致工程延期甚至計劃取消。

（九）支持簽署兩岸和平協議
◆國家主權與安全

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可能會對臺灣的國家主權和安全構成威脅。中國
一直以來都不放棄對臺灣使用武力的可能性，簽署和平協議可能會被解
讀為臺灣在主權問題上的讓步，進而削弱臺灣的國際地位和安全保障。
◆政治壓力與干涉

簽署和平協議可能會增加中國對臺灣內政的干涉和政治壓力。中國
可能會利用和平協議作為工具，進一步干涉臺灣的政治決策和內部事務，
影響臺灣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獨立性。
◆經濟依賴風險

簽署和平協議可能會加深臺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進而影響臺灣的
經濟自主性和韌性。過度依賴中國市場和資源，可能會使臺灣在經濟上
受到更多的制約和壓力，影響長期的經濟發展。
◆社會分裂與不穩定

簽署和平協議可能會引發臺灣社會的分裂和不穩定。臺灣內部對於
兩岸關係的看法存在分歧，簽署和平協議可能會加劇這些分歧，導致社
會矛盾和衝突的加劇，影響社會穩定。
◆歷史經驗教訓

從歷史經驗來看，與中國簽署的協議往往難以得到有效的履行和保
障。中國在過去的多次協議中，經常違反承諾，這使得簽署和平協議的
可信度和可行性受到質疑。

（十）支持取消對TikTok的管制
◆數據安全問題

黃健豪支持取消對TikTok的管制，但該平台的數據安全問題不容忽
視。TikTok為字節跳動（ByteDance）公司所有，其數據可能會被中國政
府獲取與使用，對國家安全造成潛在威脅。
◆內容監控與審查

TikTok在某些情況下會對內容進行審查，雖然黃健豪強調言論自由，
但平台的監控機制可能影響用戶言論自由。
◆假訊息與有害內容

TikTok上的假訊息與有害內容也是一個問題。如果不對平台進行適
當管制，這些有害內容可能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

（十一）支持《憲訴法》修正案
◆違反憲政原則

憲訴法修正案被批評為違反憲政原則，特別是對憲法法庭的運作造
成不利影響。修正案要求大法官人數達到10人才能進行案件評議，並且
需要9人同意才能宣告違憲，這被認為是對憲法法庭的癱瘓。
◆損害司法獨立

該修正案被認為是對司法獨立的侵害，因為它可能導致憲法法庭在
處理重要案件時無法正常運作，從而損害司法公信力。
◆不合理的立法設計

修正案中的一些條文被批評為不合理，甚至是與憲法法庭的目的背
道而馳。例如，修正案第30條規定，如果大法官人數不足10人，案件可以
被裁定不受理，這被認為是對人民權利的犧牲。

（十二）結論
綜上所述，黃健豪先生在各項政策上的立場和行為，對國家主權、

國防安全、社會融和、經濟發展以及公職人員的誠信問題產生了重大影
響。他未能履行其公職職責，並且所支持的政策與臺灣人民的利益背道
而馳。因此，本罷免案旨在捍衛公共利益、維護社會穩定，並保障國家
的主權與安全。懇請各界支持本罷免案，共同為臺灣的未來努力。 

第11屆立法委員 ( 臺中市第5選舉區 ) 黃健豪罷免案公告內容
(北屯區、北區)

第11屆立法委員（臺中市第5選舉區）黃健豪罷免案，經定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
茲依中央選舉委員會114年7月3日中選務字第1140001423號公告，將罷免理由書及答辯書刊登如下：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罷 免 理 由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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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辯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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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 (共2頁)

上天宮
九龍宮
三光國中 (1) 1-8
三光國中 (2) 1-9
三光國中 (3) 1-11
四維國小 (1) 1年 1班
世紀座標公寓大廈中庭
太陽堂食品公司車庫
孩子國社區大樓
永聚一生社區大樓
大坑社區活動中心 (1)
大坑社區活動中心 (2)
大德國中 (1) A103
仁愛國小 (1) 1年 1班
大德里活動中心 1樓
大德里活動中心2樓
四張犁國小 (1) 1 年 1班
四張犁國小 (2) 1 年2班
四張犁國小 (3) 1 年3班
四張犁國小 (4) 西棟多功能教室
四張犁國中 (1)犁學樓209教室
四張犁國中 (2)犁學樓309教室
四張犁國中 (3)犁學樓308教室
仁美國小 (1) 1年7班
仁美國小 (2) 1年8班
仁美國小 (3) 1年9班
仁美國小 (4) 1年 10班
仁美國小 (5) 2年 1班
仁美國小 (6) 2年2班
仁美國小 (7) 2年3班
仁愛里活動中心
東山高中 (1) 5年5班F14
東山高中 (2) 5年6班F13
東山高中 (3) 5年7班F12
東山高中 (4) 5年8班F11
東山高中 (5) 1年 1班C13
東山高中 (6) 1年2班C15
東山高中 (7) 1年4班C17
東山高中 (8) 2年3班V12
東山高中 (9) 2年 1班V14
水景福隆宮辦公大樓2樓
水景里守望相助隊
瀋陽公園管理室 1樓
瀋陽公園管理室2樓
水湳福德宮
台中教區水湳德蘭天主堂
仁愛國小 (2) 1年2班
文昌國小 (1) 101專科辦公室
文昌國小 (2) 102專科辦公室
文昌國小 (3) 103 會議室
北屯國小 (1)特教 1
北屯國小 (2)特教2
北屯國小 (3)特教3
基督教台灣信義會真道堂
北興里集會所 (1)
北興里集會所 (2)
四民里集會所
四民里集福祠
平順、  平心、  平福里活動中心 (1)
平順、  平心、  平福里活動中心 (2)
私立小巨匠幼兒園中庭
崇德國中 (1)前瞻樓9年8班
四維國小 (2) 1年2班
四維國小 (3) 1年3班
四維國小 (4) 1年4班
四維國小 (5)風雨走廊 1
四維國小 (6)風雨走廊2
文昌國小 (4) 2樓203專科教室
觀自在禪寺 (1)
文昌名邸管理室
觀自在禪寺 (2)
文心國小 (1)音樂A教室
文心國小 (2)音樂B教室
文心國小 (3)英語C教室
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文昌國小 (5) 2樓201 (2年5班 )
文昌國小 (6) 2樓202專科教室
文昌國小 (7) 2樓218 (2年4班 )
文昌國小 (8) 2樓219專科教室
崇德國中 (2)前瞻樓7年 16班
崇德國中 (3)和諧樓9年 16班
崇德國中 (4)和諧樓8年 16班
崇德國中 (5)和諧樓8年 17班
民俗文物館 (1) 民藝廣場舞台
民俗文物館 (2)
民俗文物館 (3)
崇德國中 (6)前瞻樓7年 17班
崇德國中 (7)崇德館 1樓多功能教室
民俗文物館 (4)
文心國小 (4)英語D教室
文心國小 (5)英語A教室
文心國小 (6)幼兒園 (牡丹班 )
平德里活動中心4樓 (1)
平德里活動中心4樓 (2)
北新國中 (1)701
北新國中 (2)702
北新國中 (3)703
北新國中 (4)803

三光里太原路三段405之2號
三光里九龍街52號
三光里三光一街77 號
三光里三光一街77 號
三光里三光一街77 號
平昌里文心路四段956號
三和里東光路790 號
三和里東山路一段 146巷31號
三和里東山路一段 146之22號旁
三和里東光路724 巷5號
大坑里東山路二段 101號
大坑里東山路二段 101號
大德里雷中街2之23號
仁愛里四平路71號
大德里平德路3號 1 樓
大德里平德路3號2 樓
仁和里后庄路910 號
仁和里后庄路910 號
仁和里后庄路910 號
仁和里后庄路910 號
同榮里后庄路699 號
同榮里后庄路699 號
同榮里后庄路699 號
仁美里崇德路三段568號
仁美里崇德路三段568號
仁美里崇德路三段568號
仁美里崇德路三段568號
仁美里崇德路三段568號
仁美里崇德路三段568號
仁美里崇德路三段568號
仁愛里四平路36號
水景里景賢六路200號
水景里景賢六路200號
水景里景賢六路200號
水景里景賢六路200號
水景里景賢六路200號
水景里景賢六路200號
水景里景賢六路200號
水景里景賢六路200號
水景里景賢六路200號
水景里景和街 130 號2樓
水景里景和街37-2號
水湳里瀋陽北路21 號 1樓
水湳里瀋陽北路21 號2樓
水湳里大連路一段 168之 1號
水湳里中清路二段 105號
仁愛里四平路71號
平昌里昌平路一段91號
平昌里昌平路一段91號
平昌里昌平路一段91號
北京里進化北路2號
北京里進化北路2號
北京里進化北路2號
北興里三光巷 10號
北興里國豐街360 號
北興里國豐街360 號
四民里昌平路二段51號
四民里昌平路二段 152之3號
平心里旅順路二段78號3樓東側
平心里旅順路二段78號3樓西側
平心里旅順路二段 100號
平陽里崇德路二段227號
平昌里文心路四段956號
平昌里文心路四段956號
平昌里文心路四段956號
平昌里文心路四段956號
平昌里文心路四段956號
平昌里昌平路一段91號
平安里青島路四段39-1號
平安里天津路四段 11號
平安里青島路四段39-1號
平和里文心路四段575號
平和里文心路四段575號
平和里文心路四段575號
平和里安順東五街 13號 1樓
平昌里昌平路一段91號
平昌里昌平路一段91號
平昌里昌平路一段91號
平昌里昌平路一段91號
平陽里崇德路二段227號
平陽里崇德路二段227號
平陽里崇德路二段227號
平陽里崇德路二段227號
平福里旅順路二段73號
平福里旅順路二段73號
平福里旅順路二段73號
平陽里崇德路二段227號
平陽里崇德路二段227號
平福里旅順路二段73號
平和里文心路四段575號
平和里文心路四段575號
平和里文心路四段575號
平德里綏遠路二段39之2號4樓
平德里綏遠路二段39之2號4樓
舊社里柳陽東街 180號
舊社里柳陽東街 180號
舊社里柳陽東街 180號
舊社里柳陽東街 180號

三光里
三光里
三光里
三光里
三光里
三光里
三和里
三和里
三和里
三和里
大坑里
大坑里
大德里
大德里
大德里
大德里
仁和里
仁和里
仁和里
仁和里
仁和里
仁和里
仁和里
仁美里
仁美里
仁美里
仁美里
仁美里
仁美里
仁美里
仁愛里
水景里
水景里
水景里
水景里
水景里
水景里
水景里
水景里
水景里
水景里
水景里
水湳里
水湳里
水湳里
水湳里
水湳里
北屯里
北屯里
北屯里
北京里
北京里
北京里
北興里
北興里
北興里
四民里
四民里
平心里
平心里
平心里
平心里
平田里
平田里
平田里
平田里
平田里
平安里
平安里
平安里
平安里
平和里
平和里
平和里
平和里
平昌里
平昌里
平昌里
平昌里
平陽里
平陽里
平陽里
平陽里
平順里
平順里
平順里
平福里
平福里
平福里
平德里
平德里
平德里
平德里
平德里
平興里
平興里
平興里
平興里

15-17鄰
4-5,7鄰
1-3,9鄰
6,11,18鄰
19-20,22鄰
8,10,12-14,21鄰
1-3,6,19鄰
10-11,13,15-16鄰
7-8,12,14,17,21鄰
4-5,9,18,20鄰
1-7鄰
8-13鄰
1-6,20鄰
13-16鄰
7-12鄰
17-19,21-22鄰
14,21-22,31鄰
3,15,23,28-30鄰
7鄰
1-2,4-5,12鄰
6,8-9,11,13鄰
16-20鄰
24-27鄰
1-3,5,30鄰
8,14,19,28鄰
9,15-16鄰
11-12,29鄰
13,17-18,31鄰
23,27鄰
10,32-34鄰
3-8,12,15-17鄰
16,37-38鄰
6,20,22,34鄰
7,13,17,21,25鄰
4,10,19,26鄰
5,9,12鄰
11,31-32鄰
1,18,29,35鄰
8,15,30鄰
14,27-28,36鄰
2,33鄰
3,23-24鄰
3-5,22,24-25鄰
18-19,21鄰
1-2,14-16鄰
6-11,23鄰
12-13,17,20鄰
1-6鄰
7-12鄰
13-18鄰
1-7,10-11鄰
8-9,13-14,17-19,21-22鄰
12,15-16,20,23-24鄰
1-6,9-10,17鄰
7-8,11-16鄰
18-22鄰
1-3,5-12,14-15鄰
16鄰
1,9-10,14-15,19,21鄰
3,7,13,16,20鄰
2,6,8,11,17-18鄰
4-5,12,22鄰
1-5鄰
6-10鄰
11-13鄰
14-18鄰
19-22鄰
1-2,4-5,14鄰
3,6-7,11,15,18鄰
10,13,17,19,21-23鄰
8-9,12,16,20鄰
1-6,10鄰
8-9,11-12,24鄰
13-18鄰
7,19-23鄰
1-5鄰
6-10鄰
11-15鄰
16-20鄰
1-5鄰
6-11鄰
12-16鄰
17-21鄰
7-9,11鄰
5-6,10,12-13鄰
1-4鄰
1-2,9-11鄰
3-5,13-14鄰
6-8,12鄰
1-2,4-6鄰
9-10,13-15鄰
16,18-20,22鄰
3,7-8,11鄰
12,17,21,23鄰
3-5,7,22鄰
8-10,23,26鄰
11-14,24鄰
1-2,6,21,25鄰

北屯區
0254
0255
0256
0257
0258
0259
0260
0261
0262
0263
0264
0265
0266
0267
0268
0269
0270
0271
0272
0273
0274
0275
0276
0277
0278
0279
0280
0281
0282
0283
0284
0285
0286
0287
0288
0289
0290
0291
0292
0293
0294
0295
0296
0297
0298
0299
0300
0301
0302
0303
0304
0305
0306
0307
0308
0309
0310
0311
0312
0313
0314
0315
0316
0317
0318
0319
0320
0321
0322
0323
0324
0325
0326
0327
0328
0329
0330
0331
0332
0333
0334
0335
0336
0337
0338
0339
0340
0341
0342
0343
0344
0345
0346
0347
0348
0349
0350
0351

0453
0454
0455
0456
0457
0458
0459
0460
0461
0462
0463
0464
0465
0466
0467
0468
0469
0470
0471
0472
0473
0474
0475
0476
0477
0478
0479
0480
0481
0482
0483
0484
0485
0486
0487
0488
0489
0490
0491
0492
0493
0494
0495
0496
0497
0498
0499
0500
0501
0502
0503
0504
0505
0506
0507
0508
0509
0510
0511
0512
0513
0514
0515
0516
0517
0518
0519
0520
0521
0522
0523
0524
0525
0526
0527
0528
0529
0530
0531
0532
0533
0534
0535
0536
0537
0538
0539
0540
0541
0542
0543
0544
0545
0546
0547

靈聖宮
保安宮
大湖里光大里聯合活動中心2樓
圓覺院
篤行教會 1樓副堂
文莊里活動中心
太平國小穿堂 (1)
太平國小穿堂 (2)
五權國中 103教室
太平國小小會議室
太平國小體育器材室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台中市善修宮
新興里文康教室 (新興停車場內 )
樂英里活動中心
莒光新城管理委員會辦公室
作新幼兒園
錦村里活動中心
東成一街30號 (空屋 )
建成福德祠活動中心
東光三期會客室
東光五街7號 (民宅 )
國瑞街63號旁空地
建德里活動中心
國強街 103號民宅
國瑞街 124號空屋
國豐街 109巷4號車庫
宏總大地社區 1樓
育強公園
進化路499號民宅
錦祥公園
臺中市立雙十國民中學F101教室 (由進德北路側門出入 )
臺中市立雙十國民中學F102教室 (由進德北路側門出入 )
三聖宮
寶覺寺側殿 1樓
金龍里活動中心
省三國小 (1)
五權國中 102教室
環眾花與綠大廈 1樓
省三國小 (2)
省三國小 (3)
省三國小 (4)
省三國小 (5)
行聖宮
頂厝里活動中心
北區區公所 1樓
北屯國小明禮堂家長會辦公室前
北屯國小明禮堂視聽教室
賴厝國小 (1)
賴厝國小 (2)
賴厝國小 (3)
衛道新世界會議室
賴厝廍福德祠
賴厝國小 (4)
賴興里活動中心3樓
賴興里活動中心3樓穿堂
文心園邸閱覽室
長青服務中心樂活空間
賴興里活動中心4樓第 1會議室
賴興里活動中心4樓第2會議室
賴厝國小 (5)
登峰大樓二樓穿堂
賴厝國小 (6)
賴厝國小 (7)
賴厝國小 (8)
臺中市元保宮 1樓 (由進化北路西悠飯店旁進入 )
賴村里活動中心
歐夏蕾大樓 1樓大廳
賴村育德福德功德會活動中心
健行國小 (1)
健行國小 (2)
健行國小 (3)
篤行國小 (1)
乾溝子活動中心 1樓
乾溝子活動中心2樓
健行里明新里聯合活動中心 1樓
健行里明新里聯合活動中心2樓
華富街97號空屋
私立愛彌兒幼兒園
健行國小 (4)
中華國小 (1)
中華國小 (2)
中華國小 (3)
中華國小 (4)
匯豐財經大樓 1樓穿堂
麗園道公寓大廈 1樓
長青服務中心多功能健康教室
長青里活動中心3樓 (1)
長青里活動中心3樓 (2)
中華國小 (5)
立人國中 (1)
立人國中 (2)
立人國中 (3)
篤行國小 (2)
篤行國小 (3)

中正里原子街 12號
六合里成功路430巷21號
大湖里柳川東路四段28號
光大里中清路一段96 號
文莊里文化街69號
文莊里日興街200號
錦平里太平路74號
錦平里太平路74號
五常里英才路 1號
錦平里太平路74號
錦平里太平路74號
樂英里雙十路一段 16 號
大湖里大誠街 131巷2號
新興里精武路294號
樂英里錦中街 105號
樂英里錦中街 105之 1號
錦村里自強一街53號
錦村里自強街43巷30弄20號 1樓
建成里東成一街30號
建成里天祥街265之 1號
建成里東成三街296 號
建成里東光五街7號
建德里國瑞街63號旁
建德里國強街62號
建德里國強街 103號
錦洲里國瑞街 124號
錦洲里國豐街 109巷4號
錦祥里進化路623號
錦祥里育強街與北屯路8巷口
錦祥里進化路499號
錦祥里育祥街與育樂街口
樂英里力行路258號
樂英里力行路258號
金龍里梅亭街64之2 號
金龍里健行路 140號
金龍里益華街53號
建興里崇德路一段 107號
五常里英才路 1號
建興里崇德路一段256巷2號
建興里崇德路一段 107號
建興里崇德路一段 107號
建興里崇德路一段 107號
建興里崇德路一段 107號
頂厝里衛道路208號
頂厝里北興街263號
賴厝里永興街301號
北屯區北京里進化北路2號
北屯區北京里進化北路2號
賴厝里漢口路四段 168號
賴厝里漢口路四段 168號
賴厝里漢口路四段 168號
賴福里衛道一街5號
賴福里進化北路396 號旁
賴厝里漢口路四段 168號
賴興里山西路二段 125號3樓
賴興里山西路二段 125號3樓
賴興里梅川西路四段232號
立人里北平路一段65 號
賴興里山西路二段 125號4樓
賴興里山西路二段 125號4樓
賴厝里漢口路四段 168號
賴明里中清路一段636號
賴厝里漢口路四段 168號
賴厝里漢口路四段 168號
賴厝里漢口路四段 168號
賴村里梅川西路三段 109號
賴村里梅亭街442號
賴村里五常街380號
育德里健行路603號
健行里健行路666號
健行里健行路666號
健行里健行路666號
中達里篤行路321號
淡溝里西屯路一段299號
淡溝里西屯路一段299號
健行里西屯路一段319巷20號
健行里西屯路一段319巷20號
健行里華富街97號
健行里德化街562號
健行里健行路666號
明德里漢口路三段2號
明德里漢口路三段2號
明德里漢口路三段2號
明德里漢口路三段2號
明新里中清路一段447號
明新里忠太東路 118 號
立人里北平路一段65 號
長青里陝西路66號3 樓
長青里陝西路66號3 樓
明德里漢口路三段2號
立人里北平路一段62 號
立人里北平路一段62 號
立人里北平路一段62 號
中達里篤行路321號
中達里篤行路321號

中正里
六合里
光大里
光大里
文莊里
文莊里
大湖里
大湖里
五常里
錦平里
錦平里
新北里
新興里
新興里
樂英里
樂英里
錦村里
錦村里
建成里
建成里
建成里
建成里
建德里
建德里
建德里
錦洲里
錦洲里
錦祥里
錦祥里
錦祥里
錦祥里
金華里
金華里
金龍里
金龍里
金龍里
邱厝里
邱厝里
建興里
建興里
建興里
建興里
建興里
頂厝里
頂厝里
頂厝里
崇德里
崇德里
賴厝里
賴厝里
賴厝里
賴福里
賴福里
賴福里
賴興里
賴興里
賴興里
賴旺里
賴旺里
賴旺里
賴明里
賴明里
賴明里
梅川里
梅川里
賴村里
賴村里
賴村里
育德里
育德里
育德里
淡溝里
淡溝里
淡溝里
淡溝里
健行里
健行里
健行里
健行里
健行里
明德里
明德里
明德里
明德里
明新里
明新里
長青里
長青里
長青里
長青里
立人里
立人里
立人里
中達里
中達里

1-17鄰
1-19鄰
1,3,5-9,17-18鄰
10,12-16,19-20鄰
2-5,7-8,10-14,16-17鄰
1,6,18-24鄰
1-7鄰
8-19鄰
1-15鄰
1-4,6-10鄰
11-16,18-21鄰
1-13,15-21鄰
1,4-5,9-13鄰
3,6-8,14-17,19-21鄰
1-13鄰
14-22,24-28鄰
1-9,11-13,15,19,28-31鄰
10,14,16-18,20-27鄰
1-9鄰
10-16,18-19鄰
17,20-23,25-26鄰
24,27-33鄰
1-8鄰
9-15,18-19鄰
16-17,20-25鄰
3-6,12-13,15-16,19-20,24-25鄰
1-2,7-11,14,17-18,21-23鄰
1-11鄰
12-15,17鄰
16,19,23-30鄰
18,20-22鄰
1,5-6,11,13-18鄰
2-4,7-10鄰
1-2,4-5,8,10-11,14-16,18鄰
3,6-7,9,12-13,17,28-29,32-33鄰
19-27,30-31鄰
1,3-4,6-10,12鄰
2,13-17,19鄰
1-4,8,21-22,35鄰
5-7,23-25,33鄰
9,12,18-20,27,31-32鄰
11,15-17,29-30,36-37鄰
10,13-14,26,28,34鄰
1-4,17鄰
5-11鄰
12-16鄰
1-10鄰
11-18鄰
1-4鄰
5-12鄰
13-20鄰
1-6,9,18-19,24鄰
7-8,10-17鄰
20-23,25鄰
1-2,4,7,9-11鄰
3,14-16,18-21鄰
5-6,8,12-13,17,22鄰
1-6,13-14,28鄰
7-12,15-18鄰
19-27鄰
1,3-4,7-10鄰
2,5-6,11,16,19鄰
12-15,17-18鄰
1-6鄰
7-12鄰
2-8,11,14,21,23,28鄰
9-10,12-13,16-20,22,24鄰
15,25-27,29鄰
1-11鄰
12-18鄰
19-25鄰
1-4,8-9,31鄰
5-7,16-17,21-23鄰
10-15鄰
18-20,24-28,30鄰
1-3,5,8-10鄰
23-29鄰
4,6-7,11-15鄰
16-22鄰
30-38鄰
1-9,11鄰
10,12-18鄰
19-25鄰
26-33鄰
1-3,8-13鄰
4-7,14,16-19鄰
5-8,17-18鄰
1-4,25-26鄰
13-14,19-23鄰
9-12,15-16鄰
1-9鄰
10-16鄰
17-23鄰
1-11鄰
12-20鄰

0352
0353
0354
0355
0356
0357
0358
0359
0360
0361
0362
0363
0364
0365
0366
0367
0368
0369
0370
0371
0372
0373
0374
0375
0376
0377
0378
0379
0380
0381
0382
0383
0384
0385
0386
0387
0388
0389
0390
0391
0392
0393
0394
0395
0396
0397
0398
0399
0400
0401
0402
0403
0404
0405
0406
0407
0408
0409
0410
0411
0412
0413
0414
0415
0416
0417
0418
0419
0420
0421
0422
0423
0424
0425
0426
0427
0428
0429
0430
0431
0432
0433
0434
0435
0436
0437
0438
0439
0440
0441
0442
0443
0444
0445
0446
0447
0448
0449
0450

三木日光社區大樓
民政里集會所
民德社區活動中心
四民里仁和里仁美里同榮里聯合活動中心 1樓
新興國小 (1) 2樓會議室
新興國小 (2) 1年甲班
新興國小 (3 )1年乙班
私立大吉幼兒園 (蜜蜂班 )
私立大吉幼兒園 (太陽班 )
后庄社區活動中心
新興國小 (4) 1年丙班
新興國小 (5) 2年甲班
新興國小 (6) 2年乙班
上益汽車修配廠
新興國小 (7) 2年丙班
和平里集會所
和平里福德廟旁
梨仔園福德廟
軍功國小 (1) 1年 1班
軍功國小 (2) 1年4班
軍功國小 (3) 1年5班
軍功國小 (4) 1年8班
軍功國小 (5) 1年9班
陳平國小 (1) 101教室
陳平國小 (2) 102教室
陳平國小 (3) 103教室
東山里集會所
臺中地區農會大坑分部多功能班場所
東光國小 (1) 1年 1班 (1-1)
東光國小 (2) 1年2班 (1-2)
東光青少年活動中心 1樓
東光青少年活動中心2樓
北新國中 (5) 801
北新國中 (6) 902
北新國中 (7) 920
僑孝國小 (1)南棟S106教室
松竹國小 (1) 2年 1班
松竹國小 (2) 2年2班
松竹國小 (3) 2年3班
松竹國小 (4) 2年4班
松竹國小 (5) 1年 1班
松竹國小 (6) 1年2班
松竹國小 (7) 2年5班
松竹國小 (8) 4年 1班
松竹國小 (9) 4年2班
松竹國小 (10) 4 年3班
松竹國小 (11) 4 年4班
松竹國小 (12) 4 年5班
楊氏宗祠
明華樓社區大樓
光陽天廈社區大樓
松勇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私立北屯格瑞特幼兒園 (代號 12)
臺中市私立北屯格瑞特幼兒園 (代號 13)
臺中市私立北屯格瑞特幼兒園 (代號 15)
北新國中 (8) 906
松竹國小 (13)英文教室四六
松竹國小 (14)自然教室六
松竹國小 (15)自然教室四
松竹國小 (16)音樂教室四
松竹國小 (17)音樂教室六
育仟幼兒園
軍功活動中心 1樓
建功國小 (1) 1年 1班
建功國小 (2) 1年2班
建功國小 (3) 5年3班
建功國小 (4)魔幻奇境
建功國小 (5)自然教室
松竹五路二段288號民宅
軍福十八路35號民宅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大禮堂
大陳平福德祠
陳平國小 (4) 2樓 (201)教室
陳平國小 (5) 2樓 (202)教室
陳平國小 (6) 2樓 (203)教室
大鵬國小 (5)多功能情境教室
新平里陳平里聯合活動中心5樓
新平福德祠
廍子國小F106 (1 年9班 )
廍子國小F105 (1 年8班 )
廍子國小F104 (1 年7班 )
廍子國小F103 (1 年6班 )
廍子國小F102 (1 年5班 )
廍子芒果樹福德宮管理室
廍子里活動中心
頭份仔福德祠管理室
廍子國小G101 (1年 10班 )
廍子國小G102 (1年 11班 )
廍子國小G103 (1年 12班 )
廍子國小C104 (英文教室 )
廍子國小E104 (1年4班 )
東光國小 (3) 1年3班 (1-3)
東光國小 (4) 1年4班 (1-4)
南興宮 1 (大會議室 )
南興宮2 (小會議室 )
東光國小 (5) 1年5班 (1-5)
舊社公園活動中心 1樓
舊社公園活動中心2樓
僑孝國小 (2)北棟 1樓N102教室

平興里遼寧路一段 160巷38號
民政里北坑巷75號
民德里東山路二段241號
仁和里豐樂一街78 號
同榮里新興路20號
同榮里新興路20號
同榮里新興路20號
后庄里敦化路一段616號
后庄里敦化路一段616號
后庄里庄內巷 11之 1號
同榮里新興路20號
同榮里新興路20號
同榮里新興路20號
后庄里后庄路386 之 1號
同榮里新興路20號
和平里和祥街205 巷 15號
和平里軍和街373 號土地公廟旁
和平里東山路一段384巷66之 1號
和平里軍福十三路300號
和平里軍福十三路300號
和平里軍福十三路300號
和平里軍福十三路300號
和平里軍福十三路300號
忠平里陳平路58號
忠平里陳平路58號
忠平里陳平路58號
東山里東山路二段30號
東山里東山路二段27號
東光里東光路926 號
東光里東光路926 號
東光里東山路一段33巷 16號 1樓
東光里東山路一段33巷 16號2樓
舊社里柳陽東街 180號
舊社里柳陽東街 180號
舊社里柳陽東街 180號
舊社里北屯路435 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勇里松山街60號
松勇里松義街 180 號
松勇里松竹路二段76巷 12弄46號
松勇里松山街83號
松茂里松竹北路236號
松茂里松竹北路236號
松茂里松竹北路236號
舊社里柳陽東街 180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松和里昌平路二段 12號
軍功里軍和街87號
軍功里軍和街 123 號 1樓
軍功里軍和街43號
軍功里軍和街43號
軍功里軍和街43號
軍功里軍和街43號
軍功里軍和街43號
軍功里松竹五路二段288號
軍功里軍福十八路35號
軍功里軍功路二段490號
陳平里雷中街 19巷66號
忠平里陳平路58號
忠平里陳平路58號
忠平里陳平路58號
西屯區大鵬里中平路268號
新平里經貿二路 138號5樓
新平里中清路二段609號 1樓
廍子里景賢路290 號
廍子里景賢路290 號
廍子里景賢路290 號
廍子里景賢路290 號
廍子里景賢路290 號
廍子里祥順東路一段 1號
廍子里廍子巷 100 號
廍子里廍子路與廍子巷路口
廍子里景賢路290 號
廍子里景賢路290 號
廍子里景賢路290 號
廍子里景賢路290號
廍子里景賢路290號
東光里東光路926號
東光里東光路926號
舊社里南興園路 1號
舊社里南興園路 1號
東光里東光路926號
舊社里松竹路二段59巷5號 1樓
舊社里松竹路二段59巷5號2樓
舊社里北屯路435號

平興里
民政里
民德里
同榮里
同榮里
同榮里
同榮里
后庄里
后庄里
后庄里
后庄里
后庄里
后庄里
后庄里
后庄里
和平里
和平里
和平里
和平里
和平里
和平里
和平里
和平里
忠平里
忠平里
忠平里
東山里
東山里
東光里
東光里
東光里
東光里
松安里
松安里
松安里
松安里
松竹里
松竹里
松竹里
松竹里
松竹里
松竹里
松竹里
松和里
松和里
松和里
松和里
松和里
松勇里
松勇里
松勇里
松勇里
松茂里
松茂里
松茂里
松茂里
松強里
松強里
松強里
松強里
松強里
軍功里
軍功里
軍功里
軍功里
軍功里
軍功里
軍功里
軍功里
軍功里
軍功里
陳平里
陳平里
陳平里
陳平里
新平里
新平里
新平里
廍子里
廍子里
廍子里
廍子里
廍子里
廍子里
廍子里
廍子里
廍子里
廍子里
廍子里
廍子里
廍子里
舊社里
舊社里
舊社里
舊社里
舊社里
舊社里
舊社里
舊社里

15-20鄰
1-10鄰
1-10鄰
1-3,6-8,10-11,13,33鄰
26,29,34-36鄰
12,14-17,23-25鄰
27-28,30-32,37鄰
31-34鄰
3,24-26鄰
2,19-20鄰
4-6,8-11鄰
12-15,17,36鄰
18,29-30,37鄰
1,7,22-23,28,38鄰
16,21,27,35鄰
3-5,11,24,32鄰
1-2,6-8,13,15鄰
17-19,21,31,36鄰
10,35鄰
14,28,33-34鄰
20,25,29-30鄰
9,16,26鄰
12,22-23,27鄰
1-7鄰
8-13鄰
14-18鄰
1-9鄰
10-11鄰
1-3,14-15鄰
4-7,13鄰
8-12,16,19鄰
17-18,20-22鄰
6-8,10-11鄰
17-22鄰
1,9,12-13,15-16鄰
2-5,14鄰
1-3鄰
4-6鄰
7-10鄰
11-13鄰
14-17鄰
18-21鄰
22-24鄰
1-5鄰
6-10鄰
11-15鄰
16-21鄰
22-26鄰
4,8-9,19鄰
3,10-13鄰
1-2,5,14-15鄰
6-7,16-18鄰
1,3,5鄰
2,4,7,15-16鄰
11-14鄰
6,8-10,17鄰
1-2鄰
3-6鄰
8-10鄰
11-14鄰
15-19鄰
20,23-25,28-30鄰
10-12鄰
7,18-19,39鄰
8-9,16-17鄰
21-22,31,33-34鄰
14,26,32鄰
15,35,38鄰
36-37鄰
13,27,40鄰
1-6鄰
1-2,4,8,13,16-17鄰
3,5-7,9鄰
10-12,14-15鄰
18-22鄰
1-4,12,16-17,25-26鄰
9-11,13-15,22-24鄰
5-8,18-21,27鄰
13鄰
13鄰
3鄰
16鄰
5鄰
2,19-20鄰
4,6-9,22鄰
1,10-12鄰
14,21鄰
15,17鄰
18鄰
18鄰
23鄰
28-31鄰
5,7,11,32鄰
1鄰
1鄰
6鄰
8,17-18,21,25鄰
4,14-15鄰
12-13,16,20鄰

0451
0452

僑孝國小 (3)北棟 1樓N105教室
僑孝國小 (4)南棟 1樓S102教室

舊社里北屯路435號
舊社里北屯路435號

舊社里
舊社里

22-23,26鄰
9,19,24,27,33鄰

北區

投票有關規定及應行注意事項：

一、投票時間：民國114年7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投票人資格：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94年7月26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在被罷免人原選 

 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即民國114年3月26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者，有罷免投票權。

三、投票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二)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 

   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三)投票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 

   者仍可投票。投票人應1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四)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 

   行動裝置，不在此限。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五)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投票人圈選罷免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106條第2項規定，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六)投票人圈定後，不得將圈定內容出示他人。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規定，處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七)投票人在投票或開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 

   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20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八)投票人領得罷免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罷免票摺疊投 

   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罷免票攜出場外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處1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000元以下罰金；如將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

   撕毀領得之罷免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10項規定，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5萬 

   元以下罰鍰。

 (九)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2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000元 

   以下罰金。

 (十)罷免票式樣如右：

四、罷免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罷免票。

  (二)所圈位置不能辨別。

  (三)圈後加以塗改。

 (四)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五)將罷免票撕破致不完整。

  (六)將罷免票污染致不能辨別。

 (七)不加圈完全空白。

  (八)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不
同
意
罷
免

同
意
罷
免

太順路及太和路一段
兩旁門牌之住戶
太順路及太和路一段
兩旁門牌以外之其他住戶

環太東路 456-529 號
門牌之住戶
環太東路 456-529 號
門牌以外之其他住戶

敦富路及敦富六街
兩旁門牌之住戶
敦富路及敦富六街兩旁
門牌以外之其他住戶


